                   
                   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行政权力清单目录(截止2014年12月31日)
	权力类别
	数量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承办机构
	备注

	行政许可
	1
	BT00JX-XK-0001
	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备案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批
	投资规划处
	

	行政处罚
	18
	BT00JX-CF-0001
	对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处罚
	电力处
	

	
	
	BT00JX-CF-0002
	对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处罚
	
	

	
	
	BT00JX-CF-0003
	对盗窃电能的处罚
	
	

	
	
	BT00JX-CF-0004
	对供电企业在发电、供电系统正常情况下，拒绝供电或中断供电的处罚
	
	

	
	
	BT00JX-CF-0005
	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处罚
	
	

	
	
	BT00JX-CF-0006
	对供电企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处罚
	
	

	
	
	BT00JX-CF-0007
	对煤炭产品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欺诈手段进行经营的行政处罚
	煤炭处
	

	
	
	BT00JX-CF-0008
	对预拌混凝土企业散装水泥使用率未达到90%以上的处罚
	散装水泥办公室
	

	
	
	BT00JX-CF-0009
	对建筑施工单位擅自在市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处罚
	
	

	
	
	BT00JX-CF-0010
	对水泥制品企业散装水泥使用率未达到90%以上的处罚
	
	

	
	
	BT00JX-CF-0011
	对水泥生产企业、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虚报袋装水泥量，或者漏缴、少缴、拒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处罚
	
	

	
	
	BT00JX-CF-0012
	工业固定资产项目建设单位违反节能评估规定、强制性节能标准的处罚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BT00JX-CF-0013
	工业企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BT00JX-CF-0014
	工业企业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BT00JX-CF-0015
	工业企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BT00JX-CF-0016
	对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处罚
	
	

	
	
	BT00JX-CF-0017
	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
	
	

	
	
	BT00JX-CF-0018
	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的处罚
	
	

	行政强制
	2
	BT00JX-QZ-0001
	对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的强制措施
	电力处
	

	
	
	BT00JX-QZ-0002
	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植物、堆放物品的强制措施
	电力处
	

	行政征收
	2
	BT00JX-ZS-0001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
	散装水泥办公室
	

	
	
	BT00JX-ZS-0002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
	
	

	行政监督检查
	5
	BT00JX-JC-0001
	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国防科技工业处
	

	
	
	BT00JX-JC-0002
	对煤炭经营主体依法经营以及备案、年度报告情况的定期抽查
	煤炭处
	

	
	
	BT00JX-JC-0003
	工业节能监察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BT00JX-JC-0004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评估和审查
	
	

	
	
	BT00JX-JC-0005
	对全市电力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电力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电力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及电力市场的监督检查
	电力处
	

	其它行政权力
	备案
	1
	18
	BT00JX-QT-0001
	煤炭经营企业备案
	煤炭处
	

	
	初审


	17
	
	BT00JX-QT-0002
	国家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初审
	信息产业处
	

	
	
	
	
	BT00JX-QT-0003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初审
	
	

	
	
	
	
	BT00JX-QT-0004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初审
	
	

	
	
	
	
	BT00JX-QT-0005
	按规定，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认定初审
	原材料处
	

	
	
	
	
	BT00JX-QT-0006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对相关行业进行规范、准入管理工作初审
	
	

	
	
	
	
	BT00JX-QT-0007
	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初审
	消费品与高新技术产业处
	

	
	
	
	
	BT00JX-QT-0008
	自治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初审
	
	

	
	
	
	
	BT00JX-QT-0009
	领取和换发甘草、麻黄草经营许可证初审
	
	

	
	
	
	
	BT00JX-QT-0010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服务体系和融资环境项目申报初审
	中小企业服务处
	

	
	
	
	
	BT00JX-QT-0011
	自治区中小微企业技术进步贴息资金项目和中小微企业“助保金贷款”引导资金项目初审
	中小企业促进处
	

	
	
	
	
	BT00JX-QT-0012
	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初审
	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处
	

	
	
	
	
	BT00JX-QT-0013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初审
	中小企业服务处
	

	
	
	
	
	BT00JX-QT-0014
	自治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初审
	
	

	
	
	
	
	BT00JX-QT-0015
	《供电营业许可证》初审
	电力处
	

	
	
	
	
	BT00JX-QT-0016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审批
	
	

	
	
	
	
	BT00JX-QT-0017
	供电营业区划分初审
	
	

	
	
	
	
	BT00JX-QT-0018
	热电联产机组认定初审
	
	

	行政内部审批
	1
	BT00JX-SP-0001
	包头市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审批
	信息化推进处
	



            
                  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共性行政权力清单目录(截止2014年12月31日)
	             （共性权力 共8项）

	序号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1
	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有关市级部门

	2
	行政处罚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市级部门

	3
	行政强制
	抽样取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有关市级部门

	4
	行政强制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有关市级部门

	5
	行政强制
	加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有关市级部门

	6
	行政奖励
	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信访奖励
	《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八条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由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单位给予奖励。
《信访条例》第七条第二款 信访人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或者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显著作用的，有关国家机关和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有关市级部门

	7
	其他行政权力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有关市级部门

	8
	其他行政权力
	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有关市级部门


    






                   

 

                 

  

包头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行政权力清单目录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权力类别

 

数量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承办机构

 

备注

 

行政许可

 

1

 

BT00JX

-

XK

-

0001

 

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备案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批

 

投资规划处

 

 

行政处罚

 

18

 

BT00JX

-

CF

-

0001

 

对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处罚

 

电力处

 

 

BT00JX

-

CF

-

000

2

 

对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处罚

 

 

BT00JX

-

CF

-

0003

 

对盗窃电能的处罚

 

 

BT00JX

-

CF

-

0004

 

对供电企业在发电、供电系统正常情况下，拒绝供电或中断供

电的处罚

 

 

BT00JX

-

CF

-

0005

 

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处罚

 

 

BT00JX

-

CF

-

0006

 

对供电企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处罚

 

 

BT00JX

-

CF

-

0007

 

对煤炭产品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欺诈手段进行经营的行政

处罚

 

煤炭处

 

 

BT00JX

-

CF

-

000

8

 

对预拌混凝土企业散装水泥使用率未达到

90%

以上的处罚

 

散装水泥办公室

 

 

BT00JX

-

CF

-

000

9

 

对建筑施工单位擅自在市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0

 

对水泥制品企业散装水泥使用率未达到

90%

以上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1

 

对水泥生产企业、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虚报袋装水泥量，或者

漏缴、少缴、拒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2

 

工业固定资产项目建设单位违反节能评估规定、强制性节能标

准的处罚

 

节能与综合利用

处

 

 

BT00JX

-

CF

-

001

3

 

工业企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4

 

工业企业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5

 

工业企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

制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6

 

对

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

不实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7

 

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

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

 

 

BT00JX

-

CF

-

001

8

 

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的处罚

 

 

行政强制

 

2

 

BT00JX

-

QZ

-

0001

 

对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的强制措

施

 

电力处

 

 

BT00JX

-

QZ

-

000

2

 

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植物、堆放

电力处

 

 

